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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民法典呼之欲出亮点提前看
代表委员履职这一年

谢建辉：扎根生产一线 助推绿色发展
初夏时节，江铜集团德兴铜矿

杨桃坞山花烂漫，“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几个大字熠熠生辉。全
国人大代表、江铜集团德兴铜矿精
尾厂副厂长谢建辉在山间踱步，一
边观察植物的长势，一边和技术人
员交流矿山复垦技术。

谢建辉脚下的这个山头，曾经
堆满矿山废石。如今，运用先进的
生态修复技术，裸露的山头脱胎换
骨变成一座生态公园。在江铜集
团所属各个矿山，80%以上的可复
垦废弃地实现了生态恢复。

1990 年，谢建辉进入江铜集
团后，一直从事电气自动化技术
工作，因善于钻研、勇于创新，很
快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30年
来，他带领工人完成了德兴铜矿
多个生产流程的自动控制改造，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推
动传统工矿企业驶入信息化和绿
色发展的“快车道”。

绿色发展要靠创新驱动。在
谢建辉看来，以工业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
息技术日新月异，为加快推动绿
色发展变革带来了新机遇。“建议
国家建设绿色发展科技应用示范
基地，发挥绿色发展品牌效应。”

今年全国两会，谢建辉准备将《关
于工矿企业绿色发展的相关建
议》带到北京，希望通过以点带
面、技术共享，完善绿色发展激励
体系，进一步促进工矿企业的整
体绿色发展水平。

在过去的两年间，谢建辉的关
注点始终不离产业工人和绿色发
展。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一
直忙着走访调研，倾听一线职工们
的呼声和建议，“我要把工友们的
好建议、好想法带到全国两会上。”

“企业在迈向信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的过程中，一线员工也
同步在岗位上成长蜕变，逐渐成为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新型产
业工人。”谢建辉认为，能与企业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是工人们最有
成就感的事。就在今年3月，德兴
铜矿精尾厂又有了大动作——五
号尾矿库正式投产运行，成为亚洲
最大的尾矿库，无人机巡查、三维
立体虚拟、远程数字化操控……一
系列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将运用于
新库的生产运行。

看着企业朝着自己努力的方
向一步一步快速发展，谢建辉说：

“我将继续扎根一线，为产业工人
和绿色发展代言。” （邱辉强）

易育萍：甘甜路上的“实干家”
走进萍乡市安源区东大街，只

见街头小巷整洁干净、居民小区环
境优美、群众邻里和谐友爱，而这
一切的美丽都与一位人大代表的
坚定执着、默默奔走息息相关。她
就是江西省安源区人大代表、东大
街干部易育萍。

“人大代表就是办事员，没有
俯下身子为老百姓干事的精神，是
当不好代表的。”在易育萍看来，关
乎群众利益的事都是大事，都是自
己的分内事。有人反映南台巷 73
号居民楼下水道堵塞，但很多居民
认为不是自己的责任，不愿意出维
修费用，导致维修被搁置，污水已
经漫出了地面，严重影响居住环
境。易育萍接到反映后，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查看。为解决好这个问
题，她白天四处奔走，积极向上级
部门反映情况，争取到了一部分资
金支持；晚上挨家挨户上门做工
作，面对居民不理解甚至过激的言
语，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让
居民们意识到自己有维护公共利
益的责任和义务，筹集到了剩下的
维修费用，将下水道修理好。

“人大代表就是先遣队，有什么
困难都得先上，不能退缩，这样群众
才会信服你。”去年7月上旬，萍乡遭
遇了罕见的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
的积水内涝。南外社区也无从幸
免，受到了洪水的侵袭，部分群众家
中进水。易育萍第一时间赶赴社区
受灾处，现场指挥转移群众，有些地
方水太深，她就赤着脚淌着水一步
一步向前迈，洪水渐渐没过腰间，她
却毫无惧色，扯着嗓子一边向被困
群众喊话确定他们的具体位置，一
边指挥皮筏艇开展救援。在洪水中
多个小时的浸泡让易育萍手脚发白
肿胀，但一想到辖区群众在自己的
帮助下全部得到了安全转移，她觉
得一切辛苦都值得。洪水退去后，
她又第一时间投入到灾后环境整治
的第一线，带领干部群众一起清理
淤泥、捡拾垃圾，并加班加点调动车

辆对垃圾进行清运，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社区又恢复了从前干净整
洁的面貌。

“人大代表就是多头军，哪里
有困难，哪里就有代表。”从 2017
年开始，易育萍积极参与全省人大
系统开展的“脱贫攻坚人大代表在
行动”。为帮助贫困家庭创收，她
经常登门入户，根据他们的实际情
况，为他们推荐合适的就业岗位。
社区居民李水根因妻子、母亲身体
情况不佳，无法外出长时间工作，
一家人仅依靠低保金艰难维持生
活。易育萍了解情况后，帮助他找
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上一天可以
休息两天，月薪 2000元左右，这样
他既能兼顾家人，又可以赚钱填补
家用。提起易育萍，李水根内心满
是感激：“多亏易主任帮忙，我身上
的负担减轻了很多。”

“人大代表就是传声筒，有责
任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反映上
去，政府部门才能更科学的行使职
权。”易育萍始终牢记作为一名人
大代表应该履行的职责，她十分注
重收集社情民意。手头上的事忙
活得差不多了，她就拿着笔和记事
本到处串门，到处“找问题”。社区
的选民群众有啥事也都愿意主动
和她说，她总是耐心细致地把问题
记录下来，再通过参加区人大常委
会组织的各种视察调研等活动，分
门别类地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推
动问题得到解决。在这两年的区
人代会上，她先后提出了《关于提
高学校午餐营养标准的议案》、《关
于加强健康社区建设的建议》、《关
于为社区工作者减负的建议》等，
均被相关部门采纳。

付出了汗水，也换来了甘甜。
在2019年3月召开的区人代会上，
易育萍被评为全区优秀人大代
表。面对掌声和荣誉,她没有骄傲,
而是以更扎实的工作态度、更饱满
的工作热情,履行着一名人大代表
的职责和使命。 （据央广网）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民法典草案即将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中国首部民法典呼
之欲出。我国的民法制度也将迎来民法典时代。

如何理解即将到来的民法典的里程碑意义？我国民法典有何特色？哪些法条
将会对金融行业产生重大影响？现有条款有何完善空间？草案亮点都有哪些？带
着这些热点问题，记者采访多位法学专家、执业律师，解读民法典立法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全新的“民法典时代”
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

百科全书”，生老病死、衣食住行、
消费借贷、生产生活，每个人终其
一生，都能从里面找到答案。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孙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我国首部民法典共 7 编，依
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
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
权责任编，覆盖了公民从摇篮到
坟墓各阶段的各种权利，影响我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意义可谓

深远和广泛。”
两会期间，即将接受审议的

首部民法典草案，应解决时代“痛
点”而生，乘美好生活浪潮前进。

北京中彬律师事务所主任、
资深律师宋维强在接受采访时，
向记者扼要介绍民法典的重要七
大“功效”：加强民生保障，维护百
姓权益；强化环境保护，建设美丽
中国；强化人格权保护，保障人格
尊严；维护金融安全和秩序，推动
金融创新；推进农村土地的市场

化流转，维护农民的权益；促进家
庭和谐，维护家庭稳定；回应科技
发展需要，完善网络治理。

作为一部与每个人都息息相
关的法律，民法典的编纂，在我国
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林菡表示，实际上，民法典的出台
是时代的需求，它标志着我国私权
治理体系的雏形基本形成，我国对
于民事权利的保护将进入全新的

“民法典时代”。

人格权独立成编成一大亮点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首部

民法典将具有自己的典型特色，
从草案中便可先行一览。

“民法典贯彻绿色原则，价值
取向一目了然，要求人们在民事
活动中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近期新冠肺
炎疫情的爆发再次向人们警示，
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破坏，自然会
反作用于人类，给人类制造难以
想象的灾难。”中国石油大学文法
学院教授田国兴称。

同时，此次民法典草案的最
大亮点之一，在于独立成编设计
了人格权编、侵权责任编。

在孙毅看来，人格权独立成编

有利于更全面、充分地保护我国民
事主体的人格权，让人民生活更具
尊严。人格权编在现行法基础上，
对“隐私”的定义作出更加完善的
规定，将“私人生活安宁”纳入隐私
内容，明确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
法律保护，从而进一步强化对公民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

针对现实中层出不穷却往往
求助无门的性骚扰问题，人格权编
增加了禁止性骚扰的规定，从而为
公民建立起反性骚扰制度防线，同
时对机关、企业、学校等设立防止
性骚扰义务，进一步明确了负有防
止性骚扰责任的单位范围。

“民法典草案独立成编设计了

侵权责任，这又是一项前所未有的
独立设计，彰显了民法作为民事权
利救济法的崇高价值。”田国兴坦
言，我国侵权责任制度从传统民法
典的债法当中抽离出来，担当着保
护民事权利的神圣使命。

此外，在田国兴看来，民法典
草案遵从了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
形成的习惯，设计了合同法编，并
未依照传统民法典设计债权法
编。“这种设计集中规定了合同制
度及其种类，并将无因管理、不当
得利规定为准合同，巧妙地将传
统民法典债法制度的精髓融化进
合同法编中，既体现了中国特色，
又不破坏传统体例。”

细化金融行业实务操作
民法典草案中，虽然很少有

直接规范金融行业的法条，但物
权编、合同编中的相关法条，又与
金融行业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会直接影响到金融行业中的相关
活动。

林菡告诉记者：“金融行业与
民商事法律息息相关。本次民法
典草案融合了合同法、物权法、侵
权责任法等多部民事单行法律，
对于金融行业的实务操作均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也做出了更
细化的指引性规定。”

哪些法条将会对金融行业产
生重大影响？事实上，所有的金
融活动都离不开民法典第三编合
同编。其中，第四章合同的履行，
规定了真正的利益第三人合同。

民法典草案第 522 条指出：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第三

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
债务，第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
确拒绝，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
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的，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
违约责任；债务人可以向第三人
主张其对债权人的抗辩。”

“从这条规定来看，规定了利
益第三人合同中第三人所享有的
拒绝权、履行请求权以及在债务人
不履行债务时的违约责任请求权，
这些都是现行合同法中尚未规定
的内容。”林菡认为，实践中金融主
体之间往往存在着多角债及多重
权利义务关系，上述规定有助于金
融主体据此进一步控制风险，完善
金融工具，促进市场贸易活动，推
动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发展。

草案合同编中的第 15 章融
资租赁合同，对于融资租赁金融

活动做了细化规定，其中第 745
条指出，“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
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
第三人”。

林菡分析称，此条明确了租
赁的登记效力，对于善意相对人
来说，是重要利好，同时也强调了
在融资租赁金融实务中，不仅要
依靠合同效力的约束，还鼓励进
行书面登记确认租赁效力。可以
说是立法者对于近年来一直野蛮
生长，却频繁爆雷的融资租赁行
业进行“敲打”，未来融资租赁行
业必将开始加强对于租赁物的监
管，重新重视合规及风控。

民法典的落地，在保证“私法
自治”的前提条件下，也从一定程
度上为金融行业的实务操作给出
了指引性的规定，有利于金融活
动法律实务的有法可循。

完善金融安全相关制度
对于金融行业的影响，孙毅

补充称，一是根据民法典草案中
的第 406 条的相关规定，即使未
经得抵押权人同意，也可以发生
物权变动的效力。没有抵押财产
做保障的抵押权，虽然还存在，但
在执行方面大打折扣。

二是根据民法典草案中的第
686条，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的情况下，保证人承担的不再是
连带保证责任，而是一般保证责
任。按照现行有效的担保法第19
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连带

保证方式承担保证责任。
这两种保证方式具有很大的

差异，债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
务的时候可以直接要求连带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而债务人只有
通过法院执行不到债务人财产之
后才能够要求一般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

“上述两个变化虽然体现在
民法典的不同章节，但其体现的
法律精神是较为一致的。”孙毅表
示，这两个新的变化暗示我们，法
律在保护抵押权人和债权人利益
方面有所松动。因此在金融行业

中，以往过于依赖抵押权和连带
保证人的金融活动将不得不重新
修改规则，以适应新法的适用。

此外，宋维强强调：“我国民
法典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
本法，应当在维护金融安全、推动
金融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担
保制度就是直接为担保债权履行
而设置的，其本身也具有直接的
融资功能，缺乏完善的担保制度，
就难以实现金融安全，甚至可能
导致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的
出现根源就在于各种无抵押的融
资失去控制。”（据《国际金融报》）


